关于提交课程考核标准的通知

　   2008-2009-2学期课程考核继续执行《成绩考核管理办法》。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，结合学生实际，制订切实可行、行之有效的考核标准。
1、 考核标准模板见附件。
2、 课程名称、适用班级和任课教师以开课通知单为准。
3、 文件命名：课程标准制定人姓名-课程名称-适用班级，模板中各项内容请填写准确、齐全。请各位授课教师及系部负责人对考核标准进行认真审核后，上交。
4、 提交日期：请于2009年3月6日前提交到教务处。
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3月2日
